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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张某，中共党员，乙市甲县财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

2016 年 3 月，乙市财政局决定召集

全市 16个区县财政部门在甲县财政局召

开预算编制工作会议。接到通知后，张某

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承办事宜，会上经

张某提议并集体研究决定，由局办公室按

1000 元 /份标准购买礼品，届时给参加

预算编制工作会议的人员每人赠送 1份。

后甲县财政局办公室花费 5.3万元公款购

买了 53份本地土特产礼品套装，在会议

结束后发给了每位参会人员。

分歧意见

对张某的违纪行为如何定性，有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决定向从事公务的

人员赠送礼品，属于向从事公务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礼品、礼金、

消费卡行为（以下简称送礼行为），应依据 2016 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四条之规定，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

察看处分。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承办会议期间，决

定公款购买礼品并赠送给参会人员，属于用公款赠送、发放礼品行为，

负领导责任，应依据 2016 年《党纪处分条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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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意见

我们倾向于同意第二种意见。

2016 年《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四

条是新增条款，规定的是送礼行为，

与第八十三条的收礼行为对应；第

九十六条是根据 2003 年《党纪处分

条例》第七十八条修订而来，主要是

规定挥霍浪费公款行为，因其中新增

了“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情

形，就产生了与送礼行为不易区分的

问题。两种行为虽然有相同之处，但

可以从主体、对象、方式等进行区别。

一是两种行为的主体和资金来源

不同。送礼行为的主体是送礼者本人，

实践中个人出资情况较普遍，但有的

是公款。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

行为的主体是挥霍浪费公款的直接责

任人员或者领导责任人员，多以单位

名义送礼，礼品费用必须是用单位公

款支付。如果个人支付礼品费用赠送

从事公务的人员，则按送礼行为认定。

二是两种行为的对象和实施目的

不同。送礼的对象是从事公务的人员，

或者其亲属、特定关系人，一般送礼

人与送礼对象关系紧密，二者往往存

在管理、服务关系，送礼人确定的送

礼对象具有特定性且功利性极强，多

以感情投资谋求长远“关照”为主。

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行为的对

象则更为宽泛，包括非党员干部，而

且往往是一个特定群体，呈现一定的

共同特征，有的是临时组成的，如参

会人员、检查组成员、考察调研人员、

评审人员等；有的比较固定，如上级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或者中层领导干部。

三是两种行为的方式和判定标准

不同。送礼行为一般是以个人名义实

施，往往秘密进行，且所送的礼必须

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标准，需要根

据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是否具有管

理服务关系，往来财物的价值，财物

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等方面综合

判断。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行

为侧重于“使用公款”这一特征，属

于挥霍浪费性质，往往公开或者半公

开进行，按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求，

只要违反公款使用规定的，即构成违

纪。如果有用公款购买礼品慰问困难

群众等符合公款使用规定情形的，则

不构成违纪。

本案中，用公款购买礼品虽由张

某决定但经过集体研究，发放时不是

以张某个人名义，且采取相对比较公

开的方式向参会人员这一特定范围发

放，符合 2016 年《党纪处分条例》

第九十六条规定的用公款购买赠送、

发放礼品行为的构成要件，张某应负

领导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领导干部中

饱私囊、私自用公款以个人名义送

礼，为自己谋取政治、经济等“资本”，

即公款私送。这种情况下，既是送礼

行为，也是挥霍浪费公款行为，按照

2016 年《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的“择一重处”原则，

可依据第九十六条规定追究其党纪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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